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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文广旅发〔2020〕19号

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行政权力责任清单（2019本）》的通知

各科室、各直属单位：

按照《四川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2019 本）》《攀枝花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市本级行政权力清单（2019
年本）〉的通知》，现将《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行政权

力责任清单（2019本）》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确保依法

行政，履职尽责，提高行政效能，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特此通知

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020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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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行政权力责任清单（2019本）

主体责任

（一）拟订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政策措施、规范性文件，起草历史文化保护方

面的地方性法规，加强文化广播电视阵地建设，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导向，

负责本系统、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

（二）组织推动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业发展，拟订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推进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融合发展。

（三）管理全市重大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活动，指导全市重点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宣传推广，促进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产业对外合作与市场推广，制定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推进全域旅游。

（四）指导管理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事业，推动文化艺术、广播电视创作生产，

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作

品，推动各门类文化艺术及品种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五）负责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推进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播电视基本公

共服务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组织实施公共服务重大公益工程和公益活动，深入实

施惠民工程，统筹推进文化和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六）推进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组织实施文化和旅

游资源普查、挖掘、保护与利用工作，促进产业发展。

（七）指导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市场发展，对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市场经营活

动进行行业监管，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规范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市场。负

责文化旅游市场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组织查处全市性、跨区域文化、文物、广

播电视、旅游等市场的违法行为，督查督办大案要案，维护市场秩序。

（八）管理和指导全市文物保护利用与考古工作，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文物

安全，履行文物行政督察职责。监督管理全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负责地

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推进全市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

振兴工作。

（九）负责对各类广播电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会同有关部门对网

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及内容进行管理。负责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发

展，推进“三网”融合。负责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监测和安全播出的监督管理，指

导、推进应急广播电视体系建设。

（十）承担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文物对外及对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

（十一）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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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等工作。

（十二）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职责边界

（一）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工作职责 ：

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文化市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负责职责范围内旅游行业的安

全工作；负责文化系统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安全管理；组织开展文物收藏单位、文物

保护单位、图书馆、文化馆、剧院（场）等公共文化单位的安全检查，指导、督促

相关单位排查和消除事故隐患，负责直属文艺演出单位安全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

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娱乐场所和营业性演出、文化艺术经营活动等文化市场

主体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不符合安全基本要求的场

所依法予以查处，并及时抄告相关部门；配合相关执法部门对旅行社、A级景区、

星级饭店、星级乡村酒店（农家乐）等旅游单位的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将安全

生产宣传纳入社会公益性宣传范畴，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工作；组织落实市

政府及其安委会确定的安全生产宣传任务；组织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配合

有关部门共同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安全生产重大宣传活动；负责本系统所属单

位安全管理；负责制定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

1.协调媒体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发布环境保护公益广告。

2.指导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曝光。

3.督促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单位做好广播电视信号发射设备的电磁辐射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

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文学艺术创作、宣传， 提高社会公众的环境

保护意识。

5.配合有关部门加强文化娱乐场所环境管理，防治噪声等污染。

6.在旅游发展规划、景区建设及运行中重视环境保护，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任务和主要措施。

7.指导监督景区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8.加强旅游从业机构和工作人员环境保护知识培训，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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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207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设立审批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规定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

营单位设立要求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

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以信息公开，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208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设立审批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交流合作科（港澳台办公室）、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

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以信息公开，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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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209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旅行社设立许可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督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旅行社条例》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后，

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以信息公开，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210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景区景点讲解人员资格认定（暂停审批）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四川省旅游条例》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

后，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以信息公开，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四川省旅游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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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21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乡镇设立广播电视站和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有线广播电视站审批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有关规定，

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四川省广播电视局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

以信息公开，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

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

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212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审批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四川省广播电视局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

以信息公开，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

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

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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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213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工程建设及验收审核（暂停审批）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广电事业发展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安全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四川省广播电视局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

以信息公开，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

网安全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

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

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214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的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终止审批的初审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

以信息公开，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

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

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８－

序 号 215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广电事业发展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

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四川省广播电视局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

以信息公开，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

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

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216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核发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四川省广播电视局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

以信息公开，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

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９－

序 号 217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借用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审批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以信息公开，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218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文物保护单位、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修缮许可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以信息公开，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活动进行检查，履行监

督责任。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０－

序 号 219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改变用途审核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以信息公开，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变更用途进行检查，履行监

督责任。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220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以信息公开，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变更用途进行检查，履行监

督责任。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１－

序 号 22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予以信息公开，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变更用途进行检查，履行监

督责任。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222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核发（权限内）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

行)》《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

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

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初审合格或不合格的决定，合格的应当报省文化和旅游厅审批，予以

信息公开，不合格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对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核发进行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履行监督责任。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工程

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

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

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２－

序 号 238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境外组织擅自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或未与境内非物质文化

遗产学术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交流合作科（港澳台办公室）、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境外组织涉嫌擅自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或未与境内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合作进行，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３－

序 号 238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境外组织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结束后未向批准调查的文化

主管部门提交调查报告和调查中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交流合作科（港澳台办公室）、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境外组织涉嫌擅自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结束后未向

批准调查的文化主管部门提交调查报告和调查中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承办人

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

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４－

序 号 238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境外个人擅自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交流合作科（港澳台办公室）、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境外个人涉嫌擅自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承办人员建

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

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５－

序 号 238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境外个人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结束后未向批准调查的文化

主管部门提交调查报告和调查中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交流合作科（港澳台办公室）、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境外个人涉嫌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结束后未向批准

调查的文化主管部门提交调查报告和调查中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承办人员建

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

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６－

序 号 238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未经批准擅自开办艺术考级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

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７－

序 号 238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考级机构在组织艺术考级活动前未向社会发布考级简章或考级简章内容不符合

规定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艺术考级机构涉嫌在组织艺术考级活动前未向社会发布考级简章或考级简章

内容不符合规定的，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

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８－

序 号 238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考级机构组织艺术考级活动未按规定将考级简章、考级时间、考级地点、考生数

量、考场安排、考官名单等情况备案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艺术考级机构涉嫌组织艺术考级活动未按规定将考级简章、考级时间、考级地

点、考生数量、考场安排、考官名单等情况备案的，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

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９－

序 号 239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考级机构在艺术考级活动结束后未按规定报送考级结果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艺术考级机构涉嫌在艺术考级活动结束后未按规定报送考级结果的，承办人员

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

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０－

序 号 239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考级机构主要负责人、办公地点有变动未按规定向审批机关备案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艺术考级机构涉嫌主要负责人、办公地点有变动未按规定向审批机关备案的，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

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１－

序 号 239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考级机构未按规定要求实行回避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艺术考级机构涉嫌未按规定要求实行回避，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

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２－

序 号 239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考级机构委托的承办单位不符合规定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艺术考级机构涉嫌委托的承办单位不符合规定的，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

《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

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情节严重的吊销《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证

书》。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３－

序 号 239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考级机构阻挠、抗拒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工作人员监督检查

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艺术考级机构阻挠、抗拒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工作人

员监督检查，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

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情节严重的吊销《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证

书》。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４－

序 号 239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开展与公共文化设施功能、用途不符的服务活动的；或对应

当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收费或者变相收费的；或收取费用未用于公共文化设施的

维护、管理和事业发展，挪作他用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艺术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开展与公共文化设施功能、用途不符的服务活动，

或对应当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收费或者变相收费，或收取费用未用于公共文化设

施的维护、管理和事业发展，挪作他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

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５－

序 号 239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违反规定出租公共文化设施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艺术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涉嫌违反规定出租公共文化设施，承办人员建议立

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６－

序 号 239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涉嫌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承办人员

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

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７－

序 号 239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网络文

化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涉嫌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

转让《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

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８－

序 号 239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利用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发布、传

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禁止内容信息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涉嫌利用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

发布、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禁止内容信息，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

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９－

序 号 240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在执业过程中安排旅游者参观或者参与色情、赌博、毒品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

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涉嫌在执业过程中安排旅游者参观或者参与色情、赌博、毒品等违反我国

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０－

序 号 240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嫌接纳未成年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１－

序 号 240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在执业过程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拒绝旅行旅游合同的；或推荐或者安排不合

格的经营场所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涉嫌在执业过程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拒绝旅行旅游合同的，或推荐或

者安排不合格的经营场所，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

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２－

序 号 240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嫌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承办人员建议

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

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３－

序 号 240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处

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嫌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

入标志，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

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４－

序 号 240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或者发现上网消费者的违法行为未予

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举报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嫌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或者发现上网消费者的违

法行为未予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举报，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５－

序 号 240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记录有

关上网信息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嫌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

或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

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６－

序 号 240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按规定时间保存登记内容、记录备份，或者在保存期内修

改、删除登记内容、记录备份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嫌未按规定时间保存登记内容、记录备份，或者在

保存期内修改、删除登记内容、记录备份，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７－

序 号 240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变更有关信息或者终止经营活动，未向文化行政部门、公安

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嫌变更有关信息或者终止经营活动，未向文化行政

部门、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８－

序 号 240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消防安全或安全技术措施有关规定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涉嫌违反消防安全或安全技术措施有关规

定，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

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９－

序 号 241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国家有关信息网络安全、治安管理、消防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电信管理等规定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涉嫌违反国家有关信息网络安全、治安管

理、消防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电信管理等规定，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

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４０－

序 号 241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

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４１－

序 号 241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未按规定标明有关许可证件编号或者备案编号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涉嫌未按规定标明有关许可证件编号或者备案编号，承

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

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４２－

序 号 241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文化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变更或备案手续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文化单位涉嫌未按规定办理变更或备案手续，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

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４３－

序 号 241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经营互联网文化产品未按规定标明有关批准文号或者备案编

号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涉嫌经营互联网文化产品未按规定标明有关批准文号

或者备案编号，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

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４４－

序 号 241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擅自变更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名称或者增删内容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涉嫌擅自变更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名称或者增删内

容，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

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４５－

序 号 241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经营国产互联网文化产品逾期未报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涉嫌经营国产互联网文化产品逾期未报文化行政部门

备案，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４６－

序 号 241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提供含有禁止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或者提供未经文化部批

准进口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涉嫌提供含有禁止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或者提供未

经文化部批准进口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４７－

序 号 241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提供含有禁止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或者提供未经文化部

批准进口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涉嫌提供含有禁止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或者提供

未经文化部批准进口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４８－

序 号 241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未建立并落实自审制度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涉嫌未建立并落实自审制度，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

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４９－

序 号 242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发现所提供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含有禁止内容未采取相关措施

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涉嫌发现所提供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含有禁止内容未采

取相关措施，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

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５０－

序 号 242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

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５１－

序 号 242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超范围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超范围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

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５２－

序 号 242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变更营业性演出经营项目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变更营业性演出经营项目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５３－

序 号 242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５４－

序 号 242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或者节目未重新报批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或者节目未重新

报批，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

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５５－

序 号 242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变更演出的名称、时间、地点、场次未重新报批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变更演出的名称、时间、地点、场次未重新报批，承办人员建议立案

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５６－

序 号 242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为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提供场地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涉嫌为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提供场地，承办人员建议

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

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５７－

序 号 242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伪造、变造、出租、出借、买卖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伪造、变造、出租、出借、买卖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批准文件，承办

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

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５８－

序 号 242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以非法手段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以非法手段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批准文件，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

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

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５９－

序 号 243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营业性演出有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禁止情形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营业性演出涉嫌有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禁止情形，承办人员

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

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６０－

序 号 243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发现营业性演出有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

整等禁止情形，未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举办单位涉嫌发现营业性演出有危害国家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禁止情形，未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

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６１－

序 号 243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发现营业性演出有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

整等禁止情形，未依照规定报告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举办单位涉嫌发现营业性演出有危害国家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禁止情形，未依照规定报告，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

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６２－

序 号 243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演出举办单位或者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募捐义演中获

取经济利益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演出举办单位或者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涉嫌在

募捐义演中获取经济利益，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

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６３－

序 号 243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

许可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

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

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６４－

序 号 243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涉嫌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

续，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６５－

序 号 243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个体演出经纪人、个体演员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规定，

情节严重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个体演出经纪人、个体演员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

理条例》规定，情节严重，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

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６６－

序 号 243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在演出前向演出所在地县级文化主管部门提交演出场所合格证明而举办临时搭

建舞台、看台营业性演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未在演出前向演出所在地县级文化主管部门提交演出场所合格证明

而举办临时搭建舞台、看台营业性演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６７－

序 号 243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批准到艺术院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外国或者港澳台艺术人员擅自从事营业性

演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交流合作科（港澳台办公室）、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经批准到艺术院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外国或者港澳台艺术人员涉嫌擅

自从事营业性演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

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６８－

序 号 243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擅自举办演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涉嫌擅自举办演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

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６９－

序 号 244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在演播厅外从事符合营业性演出规定条件的电视文艺节目现场录制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在演播厅外从事符合营业性演出规定条件的电视文艺节目现场

录制，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

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７０－

序 号 244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举办募捐义演或者其他公益性演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举办募捐义演或者其他公益性演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

《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７１－

序 号 244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演出经营活动中，不履行应尽义务，倒卖、转让演出活动经营权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在演出经营活动中，涉嫌不履行应尽义务，倒卖、转让演出活动经营权，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

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７２－

序 号 244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演出举办单位没有现场演唱、演奏记录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演出举办单位涉嫌没有现场演唱、演奏记录，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

《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７３－

序 号 244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以假演奏等手段欺骗观众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以假演奏等手段欺骗观众，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７４－

序 号 244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演出举办单位拒不接受检查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演出举办单位拒不接受检查，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７５－

序 号 244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

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７６－

序 号 244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游艺娱乐场所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游艺娱乐场所涉嫌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承办

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

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７７－

序 号 244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游艺娱乐场所有奖经营活动奖品目录未办理备案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游艺娱乐场所涉嫌有奖经营活动奖品目录未办理备案，承办人员建议立案

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７８－

序 号 244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娱乐场所为未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场地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娱乐场所涉嫌为未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场地，承办

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

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７９－

序 号 245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未注

明“12318”文化市场举报电话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娱乐场所涉嫌未在显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限

入）标志未注明“12318”文化市场举报电话，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

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８０－

序 号 245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娱乐场所拒不配合文化主管部门的日常检查和技术监管措施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娱乐场所拒不配合文化主管部门的日常检查和技术监管措施，承办人员建

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

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８１－

序 号 245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未申领营业执照，未按规定备案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涉嫌未申领营业执照，未按规定备案，承

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

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８２－

序 号 245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其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未按规定备案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其他经营单位涉嫌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未按规定备案，承办人员建议立案

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８３－

序 号 245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营含有禁止内容的艺术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经营含有禁止内容的艺术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

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８４－

序 号 245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营国家禁止经营的艺术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经营国家禁止经营的艺术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

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８５－

序 号 245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品经营单位有国家禁止经营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艺术品经营单位涉嫌有国家禁止经营行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

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８６－

序 号 245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品经营单位对所经营的艺术品未按规定标明有关信息，未按规定保留销售记录

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艺术品经营单位涉嫌对所经营的艺术品未按规定标明有关信息，未按规定

保留销售记录，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

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８７－

序 号 245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品经营单位违反相关规定从事艺术品鉴定、评估等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艺术品经营单位涉嫌违反相关规定从事艺术品鉴定、评估等服务，承办人

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

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８８－

序 号 245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开展艺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开展艺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

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８９－

序 号 246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销售或者利用其他商业形式传播未经文化行政部门批准进口的艺术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销售或者利用其他商业形式传播未经文化行政部门批准进口的艺术

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９０－

序 号 246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考级机构未按规定将承办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合作协议备案、组建常设工作机构

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未按照本机构教材确定艺术考级内容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艺术考级机构涉嫌未按规定将承办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合作协议备案、组建

常设工作机构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未按照本机构教材确定艺术考级内容，承办人员

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

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９１－

序 号 246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或者传承人过程中

弄虚作假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涉嫌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或者传

承人过程中弄虚作假，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

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９２－

序 号 246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侵占、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相关资料、实物、建（构）筑物、场所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侵占、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相关资料、实物、建（构）筑物、

场所，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９３－

序 号 246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擅自复制或者转让标牌的；或侵占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珍贵实物资料的；或怠于履行保护职责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涉嫌擅自复制或者转让标牌的，或侵占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资料的，或怠于履行保护职责，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

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

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９４－

序 号 246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未按规定办理设立备案手续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涉嫌未按规定办理设立备案手续，承办人员建议立案

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

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９５－

序 号 246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向上网消费者提供的计算机未通过局域网的方式

接入互联网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涉嫌向上网消费者提供的计算机未通过局

域网的方式接入互联网，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

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９６－

序 号 246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共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违规处置文献信息；或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向他人提供

读者的个人信息、借阅信息以及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或向社会公众提供文献

信息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向未成年人提供内容不适宜的文献信息；或

将设施设备场地用于与公共图书馆服务无关的商业经营活动；或其他不履行法定的公共

图书馆服务要求的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艺术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公共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涉嫌违规处置文献信息，或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

向他人提供读者的个人信息、借阅信息以及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或向社会公

众提供文献信息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向未成年人提供内容不适宜的文

献信息；或将设施设备场地用于与公共图书馆服务无关的商业经营活动，或其他不履行

法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要求的行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９７－

序 号 246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共图书馆从事或者允许其他组织、个人在馆内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艺术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公共图书馆涉嫌从事或者允许其他组织、个人在馆内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

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９８－

序 号 246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要求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承担接待旅游团队的相关费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要求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承担接待旅游团队的相关费用，承办人员

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

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９９－

序 号 247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领队委托他人代为提供领队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领队涉嫌委托他人代为提供领队服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

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００－

序 号 247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人员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人员涉嫌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

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

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０１－

序 号 247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组团社入境旅游业绩下降的；或因自身原因，在 1 年内未能正常开展出国旅游业务的；

或因出国旅游服务质量问题被投诉并经查实的；或有逃汇、非法套汇行为的；或以旅游

名义弄虚作假，骗取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或者送他人出境的；或国务院旅游行政部

门认定的影响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秩序的其他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组团社涉嫌入境旅游业绩下降的，或因自身原因，在 1年内未能正常开展出国

旅游业务的；或因出国旅游服务质量问题被投诉并经查实的，或有逃汇、非法套汇行为

的；或以旅游名义弄虚作假，骗取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或者送他人出境的，或国务

院旅游行政部门认定的影响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秩序的其他行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

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

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０２－

序 号 247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制止履行辅助人的非法、不安全服务行为，或者未更换履行辅助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制止履行辅助人的非法、不安全服务行为，或者未更换履行辅助

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

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游安全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０３－

序 号 247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不按要求制作安全信息卡，未将安全信息卡交由旅游者，或者未告知旅游者相

关信息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不按要求制作安全信息卡，未将安全信息卡交由旅游者，或者未告

知旅游者相关信息，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

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游安全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０４－

序 号 247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风险提示发布后，不采取相应措施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旅行社风险提示发布后，不采取相应措施，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游安全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０５－

序 号 247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未按期报告信息变更情况的；或未申请变更导游证信息的；或未更换导游身份标

识的；或不依照《导游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采取相应措施的；或未按规定参加旅

游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的；或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旅游主管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

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或在导游服务星级评价中提供虚假材

料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涉嫌未按期报告信息变更情况的，或未申请变更导游证信息的，或未更换

导游身份标识的；或不依照《导游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采取相应措施的，或未按

规定参加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的，或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旅游主管部门隐瞒有关情

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或在导游服务星级评价

中提供虚假材料，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

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０６－

序 号 247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或旅游行业组织未按期报告信息变更情况的；或在导游服务星级评价中提供虚

假材料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或旅游行业组织涉嫌未按期报告信息变更情况的；或在导游服务星级评

价中提供虚假材料，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

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０７－

序 号 247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执业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

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执业许可申请人涉嫌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取得导游人员

资格证、导游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

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０８－

序 号 247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涉嫌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证，承办人员

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

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０９－

序 号 248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证，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导游执

业许可，或者擅自委托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涉嫌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证，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导游执业许可，或者擅自委托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

《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

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１０－

序 号 248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不按要求报备领队信息及变更情况，或者备案的领队不具备领队条件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不按要求报备领队信息及变更情况，或者备案的领队不具备领队条

件，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

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１１－

序 号 248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游行业组织、旅行社为导游证申请人申请取得导游证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

料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游行业组织、旅行社涉嫌为导游证申请人申请取得导游证隐瞒有关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材料，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

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１２－

序 号 248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解除保险合同但未同时订立新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期满前未及时续保，或者

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解除保险合同但未同时订立新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期满前未及时

续保，或者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

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１３－

序 号 248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为接待旅游者选择的交通、住宿、餐饮、景区等企业，不具有合法经营资格或

者接待服务能力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为接待旅游者选择的交通、住宿、餐饮、景区等企业，不具有合法

经营资格或者接待服务能力，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

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１４－

序 号 248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１５－

序 号 248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经许可经营出境旅游、边境旅游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经许可经营出境旅游、边境旅游，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１６－

序 号 248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承办

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

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１７－

序 号 248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按规定为出境或者入境团队旅游安排领队或者导游全程陪同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按规定为出境或者入境团队旅游安排领队或者导游全程陪同，承

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

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１８－

序 号 248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人员提供导游服务或者安排不具备领队条件的人员提供

领队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人员提供导游服务或者安排不具备领队条件

的人员提供领队服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

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１９－

序 号 249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向临时聘用的导游支付导游服务费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向临时聘用的导游支付导游服务费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

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２０－

序 号 249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要求导游垫付或者向导游收取费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要求导游垫付或者向导游收取费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２１－

序 号 249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

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２２－

序 号 249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２３－

序 号 249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按照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按照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

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２４－

序 号 249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

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

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２５－

序 号 249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指定具体购物场所，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组织、接待旅游者，指定具体购物场所，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

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２６－

序 号 249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组织、接待出入境旅游，发现旅游者从事违法活动的，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旅

游主管部门或者我国驻外机构报告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组织、接待出入境旅游，涉嫌发现旅游者从事违法活动的，未及时向公

安机关、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我国驻外机构报告，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

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２７－

序 号 249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组织、接待出入境旅游团的，发现旅游者在境内外非法滞留，擅自分团、脱团

的，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我国驻外机构报告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组织、接待出入境旅游团的，涉嫌发现旅游者在境内外非法滞留，擅自

分团、脱团的，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我国驻外机构报告，承办人员建

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

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２８－

序 号 249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在旅游行程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在旅游行程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承办

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

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２９－

序 号 250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拒绝履行合同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拒绝履行合同，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３０－

序 号 250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委托其他旅行社履行包价旅游合同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委托其他旅行社履行包价旅游合同，承办

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

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３１－

序 号 250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安排旅游者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的处

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安排旅游者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

者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

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３２－

序 号 250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取得导游证或者不具备领队条件而从事导游、领队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未取得导游证或者不具备领队条件而从事导游、领队活动，承办人员建议

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

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３３－

序 号 250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领队私自承揽业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领队涉嫌私自承揽业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３４－

序 号 250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领队向旅游者索取小费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领队涉嫌向旅游者索取小费，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３５－

序 号 250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游经营者给予或者收受贿赂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游经营者涉嫌给予或者收受贿赂，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３６－

序 号 250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旅行社分社、服务网点未按核定的服务范围经营旅游业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旅行社分社、服务网点涉嫌未按核定的服务范围经营旅游业务，承办

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

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３７－

序 号 250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受让或者租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受让或者租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

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３８－

序 号 250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

应的银行担保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

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

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３９－

序 号 251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

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经营，未在

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

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４０－

序 号 251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设立的分社、服务网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服务网点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

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设立的分社、服务网点涉嫌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服务网点所在地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涉嫌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备案登记证明，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

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４１－

序 号 251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经营和财务信息等统计资料的

处罚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产业发展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经营和财务信息等

统计资料，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

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４２－

序 号 251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外商投资旅行社经营中国内地居民出国旅游业务以及赴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台湾地区旅游业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外商投资旅行社涉嫌经营中国内地居民出国旅游业务以及赴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旅游业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４３－

序 号 251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组织旅游者到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目的地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旅游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涉嫌组织旅游者到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

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４４－

序 号 251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经旅游者同意在旅游合同约定之外提供其他有偿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经旅游者同意在旅游合同约定之外提供其他有偿服务，承办人员

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

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４５－

序 号 251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

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４６－

序 号 251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将旅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旅行社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将旅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旅行社，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４７－

序 号 251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与接受委托的旅行社就接待旅游者的事宜签订委托合同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与接受委托的旅行社就接待旅游者的事宜签订委托合同，承办人

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

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４８－

序 号 251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导游人员、领队人员拒绝继续履行合同、提供服务，或者以拒绝继续履行合

同、提供服务相威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导游人员、领队人员涉嫌拒绝继续履行合同、提供服务，或者以拒绝

继续履行合同、提供服务相威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

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４９－

序 号 252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导游人员、领队人员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导游人员、领队人员涉嫌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承

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

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５０－

序 号 252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导游人员、领队人员欺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需要另行付费的游览项

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导游人员、领队人员涉嫌欺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需要另行付

费的游览项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

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５１－

序 号 252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要求其委派的导游、领队接待不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支付的费用低于接待和

服务成本的旅游团队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要求其委派的导游、领队接待不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支付的费用

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旅游团队，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

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５２－

序 号 252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违反旅游合同约定，造成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不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的

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违反旅游合同约定，造成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不采取必要的

补救措施，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

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５３－

序 号 252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不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不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

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

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５４－

序 号 252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的费用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的费用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承办人员建议立

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５５－

序 号 252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接待不支付或者不足额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的旅游团队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涉嫌接待不支付或者不足额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的旅游团

队，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

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５６－

序 号 252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及其委派的导游、领队人员对发生危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形，未采取必要的

处置措施并及时报告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及其委派的导游、领队人员涉嫌对发生危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形，未

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及时报告，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

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５７－

序 号 252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擅自引进外商投资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擅自引进外商投资，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５８－

序 号 252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设立的办事处、联络处、代表处等办事机构从事旅行社业务经营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设立的办事处、联络处、代表处等办事机构涉嫌从事旅行社业务经营活

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

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５９－

序 号 253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同一旅游团队的旅游者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合同事项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同一旅游团队的旅游者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合同事项，承办人员建议立

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６０－

序 号 253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将旅游目的地接待旅行社的情况告知旅游者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将旅游目的地接待旅行社的情况告知旅游者，承办人员建议立案

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

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６１－

序 号 253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妥善保存各类旅游合同及相关文件、资料，保存期不够两年，或者泄露旅游

者个人信息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妥善保存各类旅游合同及相关文件、资料，保存期不够两年，或

者泄露旅游者个人信息，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

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实施细

则》《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６２－

序 号 253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进行导游活动时，有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言行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涉嫌进行导游活动时，有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言行，承办人员建议

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

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６３－

序 号 253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的；或在执行过程中未携带电子导游证、佩戴导游

身份标识，未开启导游执业相关应用软件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涉嫌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的，或在执行过程中未携带电子导游

证、佩戴导游身份标识，未开启导游执业相关应用软件，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

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６４－

序 号 253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旅游项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涉嫌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旅游项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

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

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６５－

序 号 253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擅自变更接待计划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涉嫌擅自变更接待计划，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

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６６－

序 号 253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擅自中止导游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涉嫌擅自中止导游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

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６７－

序 号 253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欺骗、胁迫旅游者旅游或者与经营者串通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涉嫌欺骗、胁迫旅游者旅游或者与经营者串通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承

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

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

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６８－

序 号 253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违法使用旅游质量标准等级的称谓和标识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违法使用旅游质量标准等级的称谓和标识，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四川省旅游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

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６９－

序 号 254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伪造、涂改、买卖、出租、转借旅游从业证书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伪造、涂改、买卖、出租、转借旅游从业证书，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

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旅游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７０－

序 号 254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违法向导游、领队人员收取费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违法向导游、领队人员收取费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四川省旅游条例》《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７１－

序 号 254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组织旅游活动，未制定旅游团队运行计划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组织旅游活动，未制定旅游团队运行计划，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

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

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旅游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７２－

序 号 254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游景区景点提供无导游证、讲解证的人员在旅游景区内从事导游讲解有偿服务的处

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游景区景点涉嫌提供无导游证、讲解证的人员在旅游景区内从事导游讲解有

偿服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

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旅游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７３－

序 号 254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游经营者违法租用汽车和船舶从事旅游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游经营者涉嫌违法租用汽车和船舶从事旅游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

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旅游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７４－

序 号 254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组团社或者旅游团队领队未要求境外接待社不得组织旅游者参与涉及色情、赌博、毒

品内容的活动或者危险性活动，未要求其不得擅自改变行程、减少旅游项目、强迫或者

变相强迫旅游者参加额外付费项目，或者在境外接待社违反前述要求时未制止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组团社或者旅游团队领队涉嫌未要求境外接待社不得组织旅游者参与涉及色

情、赌博、毒品内容的活动或者危险性活动，未要求其不得擅自改变行程、减少旅游项

目、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参加额外付费项目，或者在境外接待社违反前述要求时未

制止，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７５－

序 号 254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经批准擅自经营或者以商务、考察、培训等方式变相经营出国旅游业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未经批准擅自经营或者以商务、考察、培训等方式变相经营出国旅游业务，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

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７６－

序 号 254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游团队领队与境外接待社、导游及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其他经营者串通欺

骗、胁迫旅游者消费或者向境外接待社、导游和其他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

者索要回扣、提成或者收受其财物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游团队领队与境外接待社、导游及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其他经营者

涉嫌串通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或者向境外接待社、导游和其他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经营者索要回扣、提成或者收受其财物，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

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７７－

序 号 254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导游在执业过程中擅自安排购物活动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或以隐瞒事实、提供

虚假情况的方式，诱骗旅游者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购物活动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

目；或以殴打、弃置、限制活动自由、恐吓、侮辱、咒骂等方式，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

游者参加购物活动、另行付费等消费项目；或获取购物场所、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等相关

经营者以回扣、佣金、人头费或者奖励费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导游在执业过程中涉嫌擅自安排购物活动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或以隐瞒

事实、提供虚假情况的方式，诱骗旅游者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购物活动或者另行

付费旅游项目，或以殴打、弃置、限制活动自由、恐吓、侮辱、咒骂等方式，强迫或者

变相强迫旅游者参加购物活动、另行付费等消费项目，或获取购物场所、另行付费旅游

项目等相关经营者以回扣、佣金、人头费或者奖励费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承办人

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

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导游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７８－

序 号 254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相关事项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涉嫌未载明相关事项，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

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

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７９－

序 号 255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涉嫌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承办人员建议立

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８０－

序 号 255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行社组织、接待出入境旅游团的，发现旅游者在境内外非法滞留，未及时报告并协

助提供非法滞留者信息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旅行社组织、接待出入境旅游团的，涉嫌发现旅游者在境内外非法滞留，未及

时报告并协助提供非法滞留者信息，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８１－

序 号 255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设立广播电视台（站）、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或者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

微波站、卫星上行站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擅自设立广播电视台（站）、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或者广播电视发射

台、转播台、微波站、卫星上行站，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８２－

序 号 255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或者擅自制作电视剧及其他广播电视节目的处

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擅自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或者擅自制作电视剧及其他广播电

视节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

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８３－

序 号 255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制作、播放、向境外提供含有《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内容的广播电视节目的

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制作、播放、向境外提供含有《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内容的广播

电视节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

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８４－

序 号 255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变更台名、台标、节目设置规范或者节目套数，或者出租、转让播出时段的处

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变更台名、台标、节目设置规范或者节目套数，或者出租、转让

播出时段，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

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８５－

序 号 255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违规转播、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电视剧、境外电影和广告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违规转播、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电视剧、境外电影和广告，承办人员

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

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８６－

序 号 255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经批准，擅自举办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未经批准，擅自举办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

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

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８７－

序 号 255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出租、转让频率、频段，擅自变更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技术参数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出租、转让频率、频段，擅自变更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技术参数，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

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８８－

序 号 255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擅自播放自办节目、插播广告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涉嫌擅自播放自办节目、插播广告，承办人员建

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

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８９－

序 号 256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经批准擅自利用卫星方式传输广播电视节目或者擅自以卫星等传输方式进口、转

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或者擅自利用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播放节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未经批准擅自利用卫星方式传输广播电视节目或者擅自以卫星等传

输方式进口、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或者擅自利用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播放节

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９０－

序 号 256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进行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工程选址、设计、施工、安装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进行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工程选址、设计、施工、安装，承办

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

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９１－

序 号 256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擅自截传、干扰、解扰广播电视信号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擅自截传、干扰、解扰广播电视信号，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

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９２－

序 号 256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危害广播电视台安全播出或者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危害广播电视台安全播出或者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承办人员建议立案

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９３－

序 号 256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

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

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９４－

序 号 256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建筑施工、兴建设施或者爆破作业、烧荒等活动的

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建筑施工、兴建设施或者爆破作业、

烧荒等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

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９５－

序 号 256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损坏广播电视设施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损坏广播电视设施，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９６－

序 号 256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范围内种植树木、农作物，堆放金属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或者

设置金属构件、倾倒腐蚀性物品，钻探、打桩、抛锚、拖锚、挖沙、取土，拴系牲畜、

悬挂物品、攀附农作物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范围内种植树木、农作物，堆放金属物品、易燃

易爆物品或者设置金属构件、倾倒腐蚀性物品，钻探、打桩、抛锚、拖锚、挖沙、取

土，拴系牲畜、悬挂物品、攀附农作物，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９７－

序 号 256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广播电视传输线路保护范围内堆放笨重物品、种植树木、平整土地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在广播电视传输线路保护范围内堆放笨重物品、种植树木、平整土地，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

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９８－

序 号 256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天线、馈线保护范围外进行烧荒等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在天线、馈线保护范围外进行烧荒等，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

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１９９－

序 号 257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广播电视传输线路上接挂、调整、安装、插接收听、收视设备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在广播电视传输线路上接挂、调整、安装、插接收听、收视设备，承

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

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００－

序 号 257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天线场地敷设或者在架空传输线路上附挂电力、通信线路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在天线场地敷设或者在架空传输线路上附挂电力、通信线路，承办人

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

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０１－

序 号 257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有线电视台（站）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违规播映或未完整接收、传送

规定的电视新闻或其他重要节目，或者未按规定备案播映节目单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有线电视台（站）涉嫌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违规播映或未完整

接收、传送规定的电视新闻或其他重要节目，或者未按规定备案播映节目单，承办人员

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

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０２－

序 号 257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私自开办有线电视台（站）或者私自利用有线电视站及共用天线系统播映自制电视

节目、录像片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私自开办有线电视台（站）或者私自利用有线电视站及共用天线系统

播映自制电视节目、录像片，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

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０３－

序 号 257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单位和个人违规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和传送、使用卫星电视节目，涂改、

转让或者未按时换发、注销许可证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单位和个人涉嫌违规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和传送、使用卫星电视

节目，涂改、转让或者未按时换发、注销许可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

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

细则》《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０４－

序 号 257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许可证》而承担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施工任务的

单位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未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许可证》而承担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施工任务的单位，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

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

细则》《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０５－

序 号 257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宣传、广告违反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有关规定的处

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宣传、广告涉嫌违反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

有关规定，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

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

细则》《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０６－

序 号 257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已获得入网认定证书的单位不落实售后服务，产品质量或管理不能达到认定时水

平，或者发生产品设计、工艺等较大改变不事先申报仍在产品销售中使用原认定证书

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已获得入网认定证书的单位涉嫌不落实售后服务，产品质量或管理不能达

到认定时水平，或者发生产品设计、工艺等较大改变不事先申报仍在产品销售中使用

原认定证书，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

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理办法》《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

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０７－

序 号 257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已获得入网认定证书的单位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发生严重质量事故或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涂改、出租、出借、倒卖和转让入网认定证书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已获得入网认定证书的单位涉嫌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发生严重质量事故或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涂改、出租、出借、倒卖和转让入网认定证书，承办人员建议立

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

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理办法》《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

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０８－

序 号 257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伪造、盗用入网认定证书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伪造、盗用入网认定证书，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理办法》《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

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０９－

序 号 258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

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１０－

序 号 258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按规定传送广播电视节目或未按照许可证载明事项从事传送业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未按规定传送广播电视节目或未按照许可证载明事项从事传送业务，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

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１１－

序 号 258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营业场所、股东及持股比例、法定代表人等重要事项发生变更，未在规定期限内书

面通知原发证机关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营业场所、股东及持股比例、法定代表人等重要事项发生变更，未在

规定期限内书面通知原发证机关，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１２－

序 号 258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向广播电视监测机构提供所传送节目的完整信号，或干扰、阻碍监测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未向广播电视监测机构提供所传送节目的完整信号，或干扰、阻碍监

测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

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１３－

序 号 258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开办广播电视节目、传送境外卫星电视节目，或者为非法开办的节目以及非法

来源的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提供传送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开办广播电视节目、传送境外卫星电视节目，或者为非法开办的

节目以及非法来源的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提供传送服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

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１４－

序 号 258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播放广播电视节目或视频点播节目的

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未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播放广播电视节目或视

频点播节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

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１５－

序 号 258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从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从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

《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专网及定向传播

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

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１６－

序 号 258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传播的节目内容违反规定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传播的节目内容违反规定，承办人

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

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

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

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１７－

序 号 258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按许可证载明事项从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或者违规传播时政类视听

新闻节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未按许可证载明事项从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或者违规传

播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

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

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

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１８－

序 号 258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集成播控服务单位未对内容提供服务单位播出的节目进行统一集成和播出监控，或

者未负责电子节目指南（EPG）、用户端、计费、版权等管理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集成播控服务单位涉嫌未对内容提供服务单位播出的节目进行统一集成

和播出监控，或者未负责电子节目指南（EPG）、用户端、计费、版权等管理，承办人

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

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

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

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１９－

序 号 259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转播、链接、聚合、集成非法广播电视频道节目、

非法视听节目网站的节目和未取得内容提供服务单位许可的单位开办的节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转播、链接、聚合、集成非法广播

电视频道节目、非法视听节目网站的节目和未取得内容提供服务单位许可的单位开办

的节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

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

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

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２０－

序 号 259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集成播控服务单位擅自插播、截留、变更内容提供服务单位播出的节目信号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集成播控服务单位涉嫌擅自插播、截留、变更内容提供服务单位播出的节

目信号，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

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

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

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２１－

序 号 259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传输分发服务单位擅自插播、截留、变更集成播控平台发出的节目信号和电子节目

指南（EPG）用户端、计费、版权等控制信号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传输分发服务单位涉嫌擅自插播、截留、变更集成播控平台发出的节目信

号和电子节目指南（EPG）用户端、计费、版权等控制信号，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

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

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

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

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２２－

序 号 259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变更股东、股权结构等重大事项未办理审批手续，依法变更单位名称、办公场所、

法定代表人或者采用合资、合作模式开展节目经营性业务未及时备案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变更股东、股权结构等重大事项未

办理审批手续，依法变更单位名称、办公场所、法定代表人或者采用合资、合作模式

开展节目经营性业务未及时备案，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２３－

序 号 259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按规定履行许可证查验义务、标注播出标识名称或健全安全播控管理制度体系的

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未按规定履行许可证查验义务、标

注播出标识名称或健全安全播控管理制度体系，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

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２４－

序 号 259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采取版权保护措施、保留节目播出信息或不配合查询，或者发现提供、接入的节

目违反规定未及时切断节目源、删除并保存记录或报告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未采取版权保护措施、保留节目播

出信息或不配合查询，或者发现提供、接入的节目违反规定未及时切断节目源、删除

并保存记录或报告，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

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２５－

序 号 259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用于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技术系统和终端产品不符合标准和技术规范

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用于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技术系统和终端产品涉嫌不符合标

准和技术规范，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

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２６－

序 号 259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向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节目监控系统提供必要的信号接入条件，或者向未取得许

可的单位提供与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有关的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未向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节目监

控系统提供必要的信号接入条件，或者向未取得许可的单位提供与专网及定向传播视

听节目服务有关的服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

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２７－

序 号 259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在同一年度内 3次出现违规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在同一年度内 3次出现违规行为，承办人员

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

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２８－

序 号 259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拒绝、阻挠、拖延监督检查或者在监督检查中弄虚作假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拒绝、阻挠、拖延监督检查或者在

监督检查中弄虚作假，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

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２９－

序 号 260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以虚假证明、文件等手段骗取《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以虚假证明、文件等手段骗取《信

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

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３０－

序 号 260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在互联网上使用广播电视专有名称开展业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在互联网上使用广播电视专有名称开展业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

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３１－

序 号 260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变更股东、股权结构，或上市融资，或重大资产变动时，未办理审批手续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变更股东、股权结构，或上市融资，或重大

资产变动时，未办理审批手续，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

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３２－

序 号 260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建立健全节目运营规范，未采取版权保护措施，或对传播有害内容未履行提示、

删除、报告义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未建立健全节目运营规范，未采取版权保护

措施，或对传播有害内容未履行提示、删除、报告义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

《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３３－

序 号 260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在播出界面显著位置标注播出标识、名称、《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和

备案编号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未在播出界面显著位置标注播出标识、名

称、《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和备案编号，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

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３４－

序 号 260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履行保留节目记录，向主管部门如实提供查询义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未履行保留节目记录，向主管部门如实提供

查询义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

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３５－

序 号 260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向未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备案的单位提供代收费及信号传输、

服务器托管等与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有关的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向未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或备案的单位提供代收费及信号传输、服务器托管等与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有关的服

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３６－

序 号 260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履行查验义务，或向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提供其《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

可证》或备案载明事项范围以外的接入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未履行查验义务，或向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单位提供其《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备案载明事项范围以外的接入服务，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

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３７－

序 号 260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经用户同意擅自泄露用户信息秘密，或者进行虚假宣传或误导用户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涉嫌未经用户同意擅自泄露用户信息秘密，或者

进行虚假宣传或误导用户，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

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３８－

序 号 260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视听服务单位在同一年度内三次出现违规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服务单位涉嫌在同一年度内三次出现违规行为，承办人员建议

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

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３９－

序 号 261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拒绝、阻挠、拖延监督检查或者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服务单位涉嫌拒绝、阻挠、拖延监督检查或者在监督检查过程

中弄虚作假，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

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

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４０－

序 号 261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

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４１－

序 号 261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传播含有禁止内容的视听节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服务单位涉嫌传播含有禁止内容的视听节目，承办人员建议立

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４２－

序 号 261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载明或备案事项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或者违规播出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服务单位涉嫌未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载明或备

案事项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或者违规播出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承办人员建议

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

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４３－

序 号 261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转播、链接、聚合、集成非法的广播电视频道和视听节目网站内容，擅自插播、截

留视听节目信号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互联网视听服务单位涉嫌转播、链接、聚合、集成非法的广播电视频道和

视听节目网站内容，擅自插播、截留视听节目信号，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

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４４－

序 号 261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提供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提供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

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

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４５－

序 号 261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存在违规利益关联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涉嫌存在违规利益关联，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

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

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４６－

序 号 261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含有禁止内容的广播电视广告，或者播出禁止播出的广播电视广告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播出涉嫌含有禁止内容的广播电视广告，或者播出禁止

播出的广播电视广告，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

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４７－

序 号 261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播出机构播出的商业广告超出播出时长规定或未按要求播出公益广告，或者违规插

播广告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涉嫌播出的商业广告超出播出时长规定或未按要求播出

公益广告，或者违规插播广告，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

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４８－

序 号 261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违反冠名、标识规定，违规播出广播电视广告或替换、遮盖所传输、转播节目中的

广告，或者通过广告投放等干预和影响广播电视节目正常播出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涉嫌违反冠名、标识规定，违规播出广播电视广告或替

换、遮盖所传输、转播节目中的广告，或者通过广告投放等干预和影响广播电视节目

正常播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

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４９－

序 号 262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机构和人员设置、技术系统配置、管理制度、运行流程、应急预案等不符合有关规

定，导致播出质量达不到要求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安全播出责任单位涉嫌机构和人员设置、技术系统配置、管理制度、运行

流程、应急预案等不符合有关规定，导致播出质量达不到要求，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

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

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５０－

序 号 262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技术系统的代维单位管理不力，引发重大安全播出事故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安全播出责任单位涉嫌技术系统的代维单位管理不力，引发重大安全播出

事故，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５１－

序 号 262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安全播出责任单位之间责任界限不清晰，导致故障处置不及时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安全播出责任单位之间涉嫌责任界限不清晰，导致故障处置不及时，承办

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

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５２－

序 号 262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节目播出、传输质量不好影响用户正常接收广播电视节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安全播出责任单位涉嫌节目播出、传输质量不好影响用户正常接收广播电

视节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

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５３－

序 号 262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从事广播电视传输、覆盖业务的安全播出责任单位未使用专用信道完整传输必转的

广播电视节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从事广播电视传输、覆盖业务的安全播出责任单位涉嫌未使用专用信道完

整传输必转的广播电视节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

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５４－

序 号 262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按规定向广播影视监测机构提供所播出、传输节目的完整信号，或者干扰、阻碍

监测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安全播出责任单位涉嫌未按规定向广播影视监测机构提供所播出、传输节

目的完整信号，或者干扰、阻碍监测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５５－

序 号 262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妨碍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事故调查，或者不服从安全播出统一调配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安全播出责任单位涉嫌妨碍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事故调查，或者

不服从安全播出统一调配，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

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５６－

序 号 262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按规定记录和保存播出、传输、发射的节目信号质量和效果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安全播出责任单位涉嫌未按规定记录和保存播出、传输、发射的节目信号

质量和效果，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

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５７－

序 号 262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按规定向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备案安全保障方案或者应急预案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安全播出责任单位涉嫌未按规定向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备案安全保障方案或

者应急预案，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

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５８－

序 号 262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制作、发行、播出电视剧或者变更主要事项未重新报审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擅自制作、发行、播出电视剧或者变更主要事项未重新报审，承办人

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

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５９－

序 号 263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制作、发行、播出的电视剧含有禁止内容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制作、发行、播出的电视剧涉嫌含有禁止内容，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

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６０－

序 号 263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公布、公告或提供有线广播电视相应服务事

项，擅自更改基本收视频道、泄露用户个人信息，未建立信息安全监管服务质量管理

体系或拒绝配合检查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涉嫌未按规定公布、公告或提供有线广播电

视相应服务事项，擅自更改基本收视频道、泄露用户个人信息，未建立信息安全监管

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或拒绝配合检查，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

渠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

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６１－

序 号 263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未依规定履行相应告知义务或者拒绝告知原因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涉嫌未依规定履行相应告知义务或者拒绝告

知原因，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

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

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６２－

序 号 263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提供有线广播电视上门维修服务或维修违反

规定，未建立用户投诉处理机制、不及时回复用户投诉，或者未按要求进行服务规范

培训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涉嫌未按规定提供有线广播电视上门维修服

务或维修违反规定，未建立用户投诉处理机制、不及时回复用户投诉，或者未按要求

进行服务规范培训，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

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

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６３－

序 号 263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违反《四川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危害广播电视台（站）

安全播出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违反《四川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危害广

播电视台（站）安全播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

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６４－

序 号 263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经批准擅自施工、安装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或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未经批准擅自施工、安装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或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

收设施，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

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６５－

序 号 263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违规建立有线电视频道、设立网上播出前端和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或者侵

占、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违规建立有线电视频道、设立网上播出前端和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

业务，或者侵占、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

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６６－

序 号 263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制作、播放载有禁止内容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制作、播放载有禁止内容的广播电视节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

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６７－

序 号 263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制作、播放有偿新闻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制作、播放有偿新闻，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６８－

序 号 263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广播电视台违反规定超时播放广告、随意插播广告，或者以新闻报道、调查形式发

布广告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广播电视台涉嫌违反规定超时播放广告、随意插播广告，或者以新闻报道、

调查形式发布广告，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

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６９－

序 号 264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取得许可证擅自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和使用卫星电视节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未取得许可证擅自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和使用卫星电视节目，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

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办

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７０－

序 号 264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不按《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规定接收和使用卫星电视节目，或者违规

播放、传播、转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

等途径发现涉嫌不按《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规定接收和使用卫星电视节

目，或者违规播放、传播、转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

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

件，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

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

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

书》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办

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７１－

序 号 264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违规制作、传播未成年人节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违规制作、传播未成年人节目，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程

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内

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重

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道

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当

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

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

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７２－

序 号 264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

作业，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７３－

序 号 264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

成破坏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对文物保护单位的

历史风貌造成破坏，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

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７４－

序 号 264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７５－

序 号 264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

《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

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７６－

序 号 264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在原址重建已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文物，造成文物破坏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擅自在原址重建已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文物，造成文物破坏，承办人员建

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

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７７－

序 号 264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转让或者抵押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转让或者抵押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作为企业资产

经营，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７８－

序 号 264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将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或者抵押给外国人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将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或者抵押给外国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

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

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７９－

序 号 265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改变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用途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擅自改变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用途，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

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８０－

序 号 265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的处罚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文物收藏单位涉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

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

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８１－

序 号 265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时未按照馆藏文物档案移交馆藏文物，或者所移交

的馆藏文物与馆藏文物档案不符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涉嫌离任时未按照馆藏文物档案移交馆藏文物，

或者所移交的馆藏文物与馆藏文物档案不符，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８２－

序 号 265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将国有馆藏文物赠与、出租或者出售给其他单位、个人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将国有馆藏文物赠与、出租或者出售给其他单位、个人，承办人员建议立

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８３－

序 号 265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文物收藏单位违反规定处置国有馆藏文物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文物收藏单位涉嫌违反规定处置国有馆藏文物，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８４－

序 号 265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挪用或者侵占依法调拨、交换、出借文物所得补偿费用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挪用或者侵占依法调拨、交换、出借文物所得补偿费用，承办人员建议立

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

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８５－

序 号 265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或者将禁止出境的文物转让、出租、质押给外国人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或者将禁止出境的文物转让、出租、质押给外国

人，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

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８６－

序 号 265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

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８７－

序 号 265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按照规定移交拣选文物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未按照规定移交拣选文物，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案审批表》，

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８８－

序 号 265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承担文物的修缮、迁移、重建工程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擅自承担文物的修缮、迁移、重建工程，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立

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８９－

序 号 266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从事馆藏文物的修复、复制、拓印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擅自从事馆藏文物的修复、复制、拓印活动，承办人员建议立案的，填写

《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

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９０－

序 号 266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经批准擅自修复、复制、拓印、拍摄馆藏珍贵文物的处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处理、有关部门移送、举报、投诉等

途径发现涉嫌未经批准擅自修复、复制、拓印、拍摄馆藏珍贵文物，承办人员建议立案

的，填写《立案审批表》，部门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

管负责人批准。

2.调查责任：案件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收集、调取证据。案件承办人调查案件，

不得少于两人。案件承办人具有法定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案件承办人在调查取

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

决定。

3.审查责任：案件承办人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对违法事实及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作出说明，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部门

内设执法机构和法制机构分别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

应当载明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和其他权利。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内容、救济渠

道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

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四川省行政执

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９１－

序 号 92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查封、扣押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决定责任：执法人员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在查处涉嫌擅自从事互

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案件过程中，可以检查与涉嫌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和经营场

所；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并在规定时间内做出

行政处理决定。

2.审批责任：执法人员在查封、扣押物品前应当填写《查封扣押物品审批表》，报行政

管理部门主管领导批准。 情况紧急，需要当场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执法人员应当

在查封扣押后 24 小时内向分管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分管负责人认为不应当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3.告知责任：实施查封、扣押应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出示执法身份证件，通

知当事人到场，向当事人出具法律文书，告知行政强制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并在现场检查笔录中对采取的相关措施情况予以记载。

4.处置责任：对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应当使用盖有本部门公章的封条就

地或者异地封存。对查封、扣押物品应当开列物品清单，由执法人员、当事人或者有关

人员签字或者加盖公章。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

损毁或者擅自转移、处置。

5. 事后责任：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管理部门主管负

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作出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后

应当及时填写查封扣押延期通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对物品需要进行鉴

定的，应当填写鉴定告知书。查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鉴定的期间。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

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９２－

序 号 93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游行政执法过程中可能被转移或者隐匿的文件、资料的查封、扣押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

责任事项

1.决定责任：执法人员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在查处涉嫌违反旅游行

政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案件过程中，可以检查与涉嫌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和经营场所；

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对可能被转移或者隐匿的文件、资料可以查封

或者扣押。并在规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处理决定。

2.审批责任：执法人员在查封、扣押物品前应当填写《查封扣押物品审批表》，报行政

管理部门主管领导批准。 情况紧急，需要当场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执法人员应当

在查封扣押后 24 小时内向分管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分管负责人认为不应当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3.告知责任：实施查封、扣押应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出示执法身份证件，通

知当事人到场，向当事人出具法律文书，告知行政强制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并在现场检查笔录中对采取的相关措施情况予以记载。

4.处置责任：对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应当使用盖有本部门公章的封条就

地或者异地封存。对查封、扣押物品应当开列物品清单，由执法人员、当事人或者有关

人员签字或者加盖公章。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

损毁或者擅自转移、处置。

5. 事后责任：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管理部门主管负

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作出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后

应当及时填写查封扣押延期通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对物品需要进行鉴

定的，应当填写鉴定告知书。查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鉴定的期间。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

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四川省旅游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９３－

序 号 28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组织评审、推荐认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者

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拟同意的，提交主

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予确认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

渠道。

4.送达责任：行政确认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的工作机制。确认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由主管的地方行政部门备案。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

察法》《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

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９４－

序 号 29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者

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拟同意的，提交主

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予确认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

渠道。

4.送达责任：行政确认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认定

的工作机制。确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由主管的

地方行政部门备案。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

察法》《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

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30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文物认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者

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拟同意的，提交主

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予定级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

渠道。

4.送达责任：行政确认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文物认定的工作机制。确认的文物，由主管的地方行政部门备案。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

察法》《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

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９５－

序 号 31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文物定级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者

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拟同意的，提交主

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是否通过定级的决定；不予定级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

渠道。

4.送达责任：行政确认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民间收藏文物定级的工作机制。定级的文物，由主管的地方行政

部门备案。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

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32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划定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者

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拟同意的，提交主

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责任：作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予确认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

渠道。

4.送达责任：行政确认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和监管。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９６－

序 号 172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规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173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营业性演出的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营业性演出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

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９７－

序 号 174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艺术考级活动的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艺术考级活动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

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175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资源保护和旅游利用状况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规划与资源开发科、文化艺术科、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资源保护和旅游利用状况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

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

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９８－

序 号 176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经营旅行社业务以及从事导游、领队服务是否取得经营、执业许可；旅行社的经营行

为；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行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经营旅行社业务以及从事导游、领队服务是否取得经营、执业许可；旅

行社的经营行为；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行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导游管理办

法》《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

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177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旅游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旅游服务质量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导游管理办

法》《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

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２９９－

序 号 178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广播影视统计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产业发展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广播影视行业统计工作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统计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

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179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有线电视设施和有线电视播映活动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有线电视设施和有线电视播映活动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

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

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００－

序 号 180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获得入网认定证书的广播电视设备器材生产企业和产品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已获得入网认定证书的广播电视设备器材生产企业和产品实施定期或者

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181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传媒机构与网络视听管理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实地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

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０１－

序 号 182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广电事业发展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担负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的责任单位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

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183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文物商店和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的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文物商店和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０２－

序 号 184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宗教活动场所内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宗教活动场所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四川省<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

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67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组织或者个人予以

表彰奖励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评审实行回

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表彰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０３－

序 号 68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作出突出贡献的营业性演出社会义务监督员的表彰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对作出突出贡献的营业性演出社会义务监督员予以表彰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评审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

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对拟表彰人员予以公示。

评审实行回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表彰获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

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69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监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有突出贡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奖励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对监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有突出贡献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奖励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评审实行回

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奖励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０４－

序 号 70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责任主体 文化艺术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对在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评审实行回

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

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

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71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

责任主体 文化艺术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对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的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评审实行回

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

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０５－

序 号 72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文化站和文化站从业人员的奖励

责任主体 文化艺术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对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文化站和文化站从业人员予

以表彰奖励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评审实行回

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

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

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73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艺术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责任主体 文化艺术科、办公室、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对在艺术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的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评审实行回

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艺术档案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

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０６－

序 号 75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促进旅游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规划与资源开发科、交流合作科（港澳台办公室）、产业

发展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对促进旅游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的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评审实行

回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

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74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给予表彰和奖励

责任主体 文化艺术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对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

表彰奖励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评审实行回

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０７－

序 号 76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营业性演出举报人的奖励

责任主体 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对营业性演出举报人予以表彰奖励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评审实行

回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

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77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有文物保护法第十二条所列事迹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奖励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文物保护先进组织或者个人奖励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评审实行回

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０８－

序 号 78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为博物馆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或者个人的奖励

责任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为博物馆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或者个人予以表彰奖励的方

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评审实行回

避制度。

4.表彰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表彰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博物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

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150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前审查，对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初

审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艺术科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审查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

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公布责任：制作登记、变更、注销、年检证明或者不予登记、变更、注销、年检

通知书。准予登记、变更、注销、年检的依法为其保密；不予登记、变更、注销、年检

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解释备案责任：对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变更、注销、年检情况进行备案，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管理暂

行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０９－

序 号 151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文化类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审查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艺术科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

行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公布责任：制作登记证明或者不予登记通知书。准予登记的依法为其保密；不予

登记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解释备案责任：对文化类社会团体登记情况进行备案，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

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152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艺术考级活动备案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人事科（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公布责任：制作备案证明或者不予备案通知书。不予备案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

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解释备案责任：对社会艺术考级机构进行备案，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１０－

序 号 153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备案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市场管理科（安全监管科）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

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公布责任：制作备案证明或者不予备案通知书。不予备案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

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解释备案责任：对艺术品经营单位进行备案，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

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154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备案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公布责任：制作备案证明或者不予备案通知书。不予备案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

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解释备案责任：对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备案，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１１－

序 号 155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备案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博物馆条例》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后，

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公布责任：制作备案证明或者不予备案通知书。准予备案的依法为其保密；不予

备案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解释备案责任：对博物馆陈列展览备案情况进行备案，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博物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

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序 号 156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借用馆藏文物备案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公布责任：制作备案证明或者不予备案通知书。准予备案的依法为其保密；不予

备案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解释备案责任：对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借用馆藏文物进行备案，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３１２－

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0年 3月 5日印发

序 号 157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设置藏品档案，建立管理制度备案

责任主体 行政审批科（政策法规科）、文化遗产保护科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主办科室对提交的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3.决定公布责任：制作备案证明或者不予备案通知书。准予备案的依法为其保密；不予

备案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渠道。

4.解释备案责任：对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设置藏品档案，建立管理制度

进行备案，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博物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

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

任。

监督电话 0812-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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